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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委農業委員會  函 
機關地址：臺北市南海路三十七號 

傳 真：(○二)二三三一○三四一 

受文者：詳行文單位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九月三日 

發文字號：農林字第○九一○一四六一二七號 

附件：「獎勵經營林業辦法」影本一份 

 

主旨：有關臺端九十一年七月二十日陳情書中所敘對於全民造林獎勵政策之疑義，復請 

查照。 

說明： 

一、依行政院秘書處九十一年八月十三日院臺農字第○九一○○四一七七五號轉總 

統府公共事務室九十一年八月八日華總供三字第○九一○○一五一九一○號函 

交下臺端九十一年七月二十日致院長陳情書辦理。 

二、全民造林獎勵政策，係針對新植造林予以獎勵，對已成林之造林地，目前尚未 

列入獎勵。獎勵造林實施要點所規定之造林獎勵金額度是參考林務局「造林功程 

標準表」之規定，即以國有林班地為估算標準，並以各項造林作業所需花費之平 

均值計算，造林需要整地、栽植、補植、刈草，造林後六年間計需一六二工，以 

當時山地工資單價每工一千五百元核算，前六年共需造林費用為二十四萬三千 

元，為減輕農民之造林成本負擔，於第一年造林後即發給每公頃十萬元，第二至 

第六年每年發給每公頃三萬元，前六年共發給二十五萬元，亦即造林所需費用， 

已全部由政府負擔。第七至第二十年每年發給每公頃二萬元(或一萬元)，二十年 

共發給每公頃五十三萬元(或租地造林三十九萬元)，此乃鑑於造林初期並無收 

益，故林農之造林費用由政府全額補助，此標準為目前世界最高之獎勵標準(鄰 

近的日本政府僅補助造林成本的四至七成)。 

三、因考量森林所扮演公益機能的重要性，本會正研修「獎勵造林實施要點」，擬延 

長獎勵造林之年限，考量是否將獎勵造林之年限由目前獎勵二十年延長至林木更 

新為止，以持續發揮國土保安及公益效能，並提高造林意願，落實對林農之照顧。 

四、造林獎勵金秉其獎勵造林之意，造林木屆砍伐期時無需償還。惟林木屆砍伐期 

時，伐採人仍應依據「林產物伐採查驗規則」檢具相關檔向主管機關申請辦理。 

另依據「獎勵造林實施要點」，造林獎勵金領取人，應接受林業主管機關之指導， 

善加管理所經營造林之木竹，使之長大成林，不可任其荒廢或擅自拔除毀損，如 

有違反規定，應加利息賠償已領取之獎勵金。 

五、臺端陳情書中所述因縣府不實查報增編為原住民保留地致無法承租乙節，已由 

內政部九十一年八月六日台內地字第○九一○○一○四二○─１號函請臺東縣 

政府依法處理並已副本抄送臺端。 



六、有關國有林出租造林地政府分收率自八十九年七月二十五日訂定「國有林事業 

區出租之造林地管理要點」後，已修正為百分之一。 

七、臺端努力造林，完成造林面積壹佰多公頃，令人敬佩！經本會林務局臺東林區 

管理處與臺東縣政府連繫查明，臺端為臺東縣政府出租造林地承租戶，有關臺端 

造林予開闢產業道路，分毫無補助乙節，宜請臺端逕洽臺東縣政府。臺端如欲為 

獎勵之申請或推薦時，依據「獎勵經營林業辦法」規定，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 

關之證明文件辦理，茲附「獎勵經營林業辦法」影本一份供參。 

 

正本：○○○君 

副本：總統府公共事務室、行政院秘書處、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秘書室、林務局 

 


